湛环函〔2026〕 号

湛江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延续广东湛清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危险废物收集试点资质的批复

广东湛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申请延续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相关资料收悉。根据我局2026年1月4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管理的通知》，我市优化了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资质审批程序，对审查符合继续开展试点的单位给予批复，不再颁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经研究，批复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和优化废铅蓄电池跨省转移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广东湛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中小微企业和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运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湛环建〔2026〕14号）、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控中心审查意见（湛固经营技审〔2026〕7号）以及廉江分局初审意见，并经我局专题会审议，我局同意你公司延续危险废物收集试点资质，在湛江市范围内收集、贮存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HW08类中的900-214-08、900-249-08）5000吨/年、染料、涂料废物（HW12类中的900-252-12）3000吨/年、含铅废物（HW31类中的900-052-31）10000吨/年、其他废物（HW49类中的900-039-49、900-041-49、900-045-49）9000吨/年、废催化剂（HW50类中的900-049-50）1000吨/年，合计2.8万吨/年，经营有效期为2026年4月10日至2026年12月31日。危险废物收集试点资质编号：湛危收试20230005号。
二、你公司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危险废物经营管理的相关规定，规范相关设施运行管理，强化应急演练和环境风险防范，确保环境安全。同时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按照本批复规定的经营方式、规模和类别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落实危险废物经营的各项管理制度等。落实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等环节的信息化环境管理规定和要求。严格遵守危险货物运输管理有关规定，变更委托运输单位应及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备。落实安全生产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包括废含油抹布、油泥、喷淋废液、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应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三）落实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制度，如实记载收集、贮存、转移危险废物的类别、来源、去向和有无事故等事项，每月15日和每年1月底前通过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报告上月度和上年度试点情况。
（四）加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转移等过程管理，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单位规范化管理指南》（DB44/T 2580-2024）等有关要求，做好危险废物包装、贮存等工作，安装视频监控并与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联网，采用电子地磅、电子标签、电子管理台账等加强信息化管理。
三、你公司变更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和住所的，应当在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申请办理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变更手续。你公司应在资质有效期届满前1个月内，向我局提交自主评审报告及资质延续申请材料。如国家和省出台试点新政策和工作要求，从其规定。
四、你公司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由湛江市生态环境局廉江分局负责。


                            湛江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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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湛江市生态环境局廉江分局，湛江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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